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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3-2-161-009

厦门某种苗公司诉酒泉某种业公司、肃州区某村委会侵害植物

新品种权纠纷案

——委托制种行为的认定

关键词 民事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 委托制种 举证责任 酌定赔偿 案

件受理费分担

基本案情

厦门某种苗公司诉称：玉米杂交种SBS902由该公司培育，取得植物

新品种权。2018年7月该公司发现肃州区某村委会在该村六社、七社组织

生产SBS902玉米杂交种400余亩，后了解到该村委会组织生产SBS902玉米

的行为由酒泉某种业公司委托，亲本由酒泉某种业公司提供，酒泉某种

业公司为商业目的生产授权品种的行为侵害了厦门某种苗公司的植物新

品种权，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肃州区某村委会明知酒泉某种业公司

实施侵权行为而为其掩护，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请求：1.判令酒泉某种

业公司立即停止侵权，不得生产销售SBS902杂交玉米种子；2.判令酒泉

某种业公司赔偿厦门某种苗公司损失240万元，判令酒泉市肃州区某村委

会承担连带责任。

酒泉某种业公司辩称：1.该公司从未在厦门某种苗公司所述的区域

生产SBS902。厦门某种苗公司的证据无法证明取样地块是酒泉某种业公

司委托制种。2.厦门某种苗公司提供的公证书在取证程序上和公证内容

上存在违反法定程序，所取果穗样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厦门某种苗

公司提供的村干部谈话笔录的视频不能证实酒泉某种业公司存在种植

SBS902的侵权事实。请求依法驳回厦门某种苗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9月5日，酒泉市某公证处公证员及公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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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前往某村七组居民点东侧南北走向路和渠东西两侧的甜玉米种植地随

机提取被诉侵权样品，在某村六组居民点东侧南北走向路和渠东西两侧

的甜玉米种植地随机提取被诉侵权样品，现场各分装2份并封存，分别标

注肃州区某村六组、肃州区某村七组。酒泉市某公证处出具（2018）甘

酒诚信公内字第569号公证书对以上过程予以公证。经一审法院委托，北

京某检测中心对酒泉市某公证处证据保全的标注肃州区某村六组、肃州

区某村七组的待检样品，与从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新品种保藏

中心提取的“SBS902”标准样品之间进行了品种真实性对比鉴定。检验

报告记载，待测样品与标准的“SBS902”样品之间极近似或相同。

2019年7月23日，一审法院在某村委会进行了现场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

，询问笔录记载为某村委会副主任的杨某国在回答一审法院“六队、七

队给酒泉某种业公司的制种面积”的询问时，明确“六队、七队制种亩

数300多亩，是酒泉某种业公司于2018年种的”。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0日作出（2019）甘01知民

初168号民事判决：酒泉某种业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SBS902玉米植物

新品种的行为，赔偿厦门某种苗公司经济损失500000元，肃州区某村委

会对上述赔偿金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厦门某种苗公司、酒泉某种业公

司均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厦门某种苗公司主张一审判决金

额过低，酒泉某种业公司主张其没有委托肃州区某村委会制种。最高人

民法院于2020年9月17日作出（2020）最高法知民终428号民事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被诉侵权玉米种子是否

是酒泉某种业公司委托制种。厦门某种苗公司在本案一审中提交了

（2018）甘酒诚信公内字第569号公证书用以证明被诉侵权玉米种子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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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某种业公司委托制种，该公证书附有详细的现场工作记录，以及现场

拍摄的光盘、照片。酒泉市某公证处在保全证据过程中，对附近耕作及

路上遇到的的农户进行询问，农户均陈述所在地属于某村六组、七组

，委托制种公司为酒泉某种业公司。该陈述亦与厦门某种苗公司委托代

理人后期询问的其他农户，六组、七组组长及村委会主任的陈述相互吻

合，可予采信。同时，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23日在肃州区某村委会现场

询问了记载为肃州区某村委会副主任的杨某国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上述

公证书、询问笔录，足以证明厦门某种苗公司所主张的被诉侵权玉米种

子是酒泉某种业公司委托制种的基本事实。酒泉某种业公司亦认可其公

司在某村六组、七组制种的事实，仅辩称其公司在公证保全的地块并未

委托制种，但一审中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答辩所主张的事实，其

二审提交的玉米种子生产合同等证据，并未明确种植的具体地块，无法

证明酒泉某种业公司实际生产品种及其所主张的实际生产面积，也缺乏

付款和结算证据以及亲本发放、种子收购花名册等附件佐证，同时作为

一审共同被告的肃州区某村委会对于一审判决并未上诉，二审又不出庭

应诉，酒泉某种业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一审法院认定的本

案基本事实，法院不予采信。

裁判要旨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中，权利人能够初步举证证明被诉侵权人存

在非法代繁行为，被诉侵权人一味否定侵权事实但不提供相关证据的

，人民法院可以推定非法代繁的侵权事实成立。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9条第1款第1项、第8项、第3款（本

案适用的是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79条

第1款第1项、第8项、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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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问题的若干规定》第6条第2款、第3款

一审：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1知民初168号民事判

决（2020年1月10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428号民事判决（2020年

9月17日）

 

本案例文本已于2024年3月4日作出调整


